業雜染研討 
2012/01/04 施得勝學講  癸二、業雜染 ～ 丑二、隨釋 / 寅一、業自性
前面講完煩惱雜染，接下來是「業雜染」。（長老T79，常柏法師C008-P0237 40:57）

癸二、業雜染（分二科）　子一、徵  => 批尋記P239
云何業雜染？

子二、釋（分二科）　丑一、標列（分二科）　寅一、嗢柁南

嗢柁南曰：自性若分別，因位及與門，增上品顛倒，差別諸過患。

寅二、長行

當知業雜染由自性故，分別故，因故、位故、門故、上品故、顛倒故、差別故、過患故、解釋應知。

一、業為什麼叫做「雜染」？

· 染污：與不善、煩惱相應，能障聖道與涅槃。
· 第七識又叫「染污意」，與我癡、我見、我愛、我慢四個煩惱相應。因為他與煩惱相應，所以是染污的。

· 第六識依著第七識為根而生起，他是「分別依」。而第六識有善、不善、無記，於善、無記時，他非染污，因為不與煩惱相應。但凡夫煩惱未斷，第七識還在，第七識染污意與第六識「俱行」，同時活動。並非「相應」，是屬於平等地位。因為第六意識生起時，夾雜了第七識「染污意」，所以不管善心所、非善心所，統稱為「雜染」。

· 例如於有漏位的善，雖然不由煩惱心所生起，不與煩惱相應，但同樣有第七識俱行，一樣會增長生死，所以稱為「雜染」。
· 造業是第六意識發起的活動，我們要知道，只要是有漏善惡業都會障蔽聖道，令我們流轉生死。如論中所說，這世界是「純大苦蘊，一味苦相，如毒熱癰」。所以只要還在生死中，就會畢竟感生苦果。因為這樣，所以論中稱為「業雜染」。
二、這一大科分成九方面來解釋這個業雜染：
1. 自性：不共他法的體性。就是「特性」。
2. 分別：以「人、法」兩個觀點來分別「黑業、白業」。也就是造業者（能造）的相貌，以及所造業（所造）的相貌。
3. 因：造業的原因。列出十二種，例如貪瞋癡、戲論、邪見等等。
地藏經說：「南閻浮提眾生，舉止動念，無不是業，無不是罪」，為什麼呢？這會在第三科「業因」 說明。
4. 位：業的狀態、位次。列出五種相，軟位、中位、上位、生位、習氣位。
5. 門：造業之後會到哪裡去？分成「與果門、損益門」，這一科很重要。
與果門，從五方面講，我們將在那裡探討「異熟果、等流果、增上果」等等。
損益門：依十不善業道，建立八損害門。依十善業道，建立八利益門應知。
6. 上品：特別說明「猛利極重業」的六種相狀。
7. 顛倒：造業有做錯的時候，分成三種：作用顛倒、執受顛倒、喜樂顛倒。
例如殺錯人、或是堅持錯誤見解、或是造業反而快樂。這些比較特殊的狀況要辨明。
8. 差別：分成「體性上、種類上」的差別。這科也重要，有很多內容要分辨。
體性上分：有作、不作，增長、不增長，故思、不故思。
種類上分：分成十四種差別，例如定不定業、善惡無記、律不律儀、福非福業等等。
9. 過患：列出七種過患。例如自害、他害、生現法罪、後法罪等等。又列十種、四種等等過患。

丑二、隨釋（分九科）　寅一、業自性

業自性云何？謂若法生時，造作相起；及由彼生故，身行、語行於彼後時造作而轉，是名業自性。
1. 自性：不共他法的體性。就是「特性」。
2. 謂若法生時：一件事生起時。
3. 造作相起：心裡有一個「造作」的相貌，就是心裡去觀察了以後，有所決定，我打算要採取這個行動，這裡是指第六意識的造作。就是說「思業」。
4. 唯識經論把思心所分成三個階段，就是「審慮思、決定思、動發思」。
「審慮思」，審慮的思惟。（依想心所安立的名言為基礎）
「決定思」，審慮以後心裡面決定了，我要這樣做，這時還是意業。
「動發思」，內心的決定，通過身業、語業去完成這件事。（動身發語）

5. 及由彼生故：就是心裡經過「審慮、決定」。
6. 身行、語行於彼後時造作而轉：在審慮思、決定思之後，這時就發動身語去造作了。
7. 《俱舍論》將「審慮、決定」歸為「思業」，「動發思」歸為「思已業」。

8. 分辨：想心所、思心所都發起言說，其差別為何？
想心所是「於境取相為性」，卷三說想心所的業用是「令心發起種種言說為業」，他是所在所緣境上去觀察各式各樣的差別相，然後安立種種名字；利用種種名字，我們才能有種種言說。
思心所是「令心造作為性」、「發起尋、伺身語業等為業」。這思心所才是總司令，要由思心所經過審慮、決定，才能發動身業、語業等等造作。
9. 所以說，業以「造作」為性，也就是由「思心所」發起種種的業，所有的業都是由第六意識支配的，身體自己不能造作。善心所與思心所俱行，那就是善業。煩惱心所與思心所俱行，那就會造不善業。以上就是「業的自性」！

《批尋記》

　　若法生時造作相起者：此說思業。彼造作相有五種類。一、為境隨與，二、為彼合會，三、為彼別離，四、能發雜染業，五、令心自在轉。如下決擇分說。（陵本五十三卷十六頁4261）

　　身行語行等者：此說身業、語業。入出息風，名為身行。風為導首，身業轉故。身所作業，亦名身行。由愚癡者先起隨順身業風已，然後方起染汙身業。如入出息能起身業，故名身行；如是尋伺與諸語業俱名語行。如下決擇分說。（陵本五十六卷十八頁4552）此身語行由思動發，故言於彼後時造作而轉。

1. 卷五十三列出思業的五個相狀：

(1) 為境隨與：領納了境界。注意到這件事了，在心裡形成一個境界，才會去造作。要是不注意他，就不會往下發展了。

(2) 為彼合會：思維是否要跟這境界在一起。通常順我的意、可愛境界，才會想繼續合會。
(3) 為彼別離：或是要跟這個境界分開。這是指相違境界。
(4) 能發雜染業：因為內心有煩惱，所以發動的業都與無明相雜。
(5) 令心自在轉：使心聽從思心所的指揮，去造善或造惡。
下面對身行、語行再加以說明。

2. 解釋「身行」：
(1) 入出息風，名為身行。風為導首，身業轉故。身體能動，主要是有風，中國講「氣」在動。而這風是來自於入出息。要是風大不調，身體就僵直了，就是中風了。風以流動為相貌，所以身業才能轉動。
(2) 身所作業，亦名身行。上面是內身風轉，這裡講外面的動作。身體所做的業，也較身行，這是第二個解釋。
(3) 由愚癡者先起隨順身業風已：佛陀常會說造業的人是「愚癡者」。要造業的愚癡者隨順著出入息的風大轉動。
(4) 然後方起染汙身業：我們的心依著風大，去造了很多染污業。
(5) 如入出息能起身業，故名身行：這就是說明出入息能發起身業，所以叫做「身行」。
3. 解釋「語行」：

(1) 如是尋伺與諸語業俱名語行：這裡就是講「尋伺心所」。「名為先故想、想為先故說」，這裡「想」就是「尋伺」。有尋伺心所才會說話。
4. 引決擇分（陵本五十六卷十八頁4552）此身語行由思動發，故言於彼後時造作而轉。身語行是有思心所發起，才會在之後做出這樣的事，說這樣的話。
5. 要是如幻人「無心而說」，就不能推咎他的過錯了，因為他「無心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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